

昆明市五华区卫生健康局2025年
计划生育专项补助经费项目

1、 项目名称
计划生育专项补助经费
2、 立项依据
1.《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家庭奖励与扶助等工作“放管服”改革后有关事项的通知》
2.《财政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提高计划生育特别扶助制度扶助标准的通知》（财社〔2022〕49号）
3.《关于印发进一步落实计划生育家庭奖励实施细则的通知》（昆人口发[2010]27号）《关于提高昆明市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市级生活补助的通知》（昆卫〔2017〕19号）
4.《云南省人口计生委云南省财政厅关于提高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金标准的通知》
5.《关于印发五华区失独家庭关爱扶助实施方案的通知》（五办通〔2014〕82号）
6.《关于下发对失独家庭发放一次性扶慰金和提高特别扶助标准实施方案的通知》（云人口发〔2013〕26号）
7.《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农业人口独生子女家庭奖励规定的通知》（云发〔2004〕101号）
8.《中共云南省委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人口呼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云发〔2008〕20号）
9.《云南省政财厅  云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完善计划生育投入机制的实施意见》（云财社〔2016〕321号）
10.《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卫生计生委关于调整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参保费用补助标准和资格确认条件的通知》（云卫家庭发〔2018〕1号）
11.《云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
3、 项目实施单位
单位名称：昆明市五华区卫生健康局
组织机构代码：11530102MB0R820125
地址：昆明市五华区人民中路66号办公室
联系电话：63638681
法人代表：张倩
经费来源：财政拨款收入
单位概况：1.贯彻执行国家、省、市有关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组织拟订区健康工作措施并组织实施。统筹规划卫生健康资源配置，指导区域卫生规划的编制和实施。加强卫生健康人才队伍建设。制定并组织实施推进卫生健康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普惠化、便携化和公共资源向基层延伸等政策措施。
[bookmark: _GoBack]2.协调推进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落实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政策、措施。组织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推进管办分离，健全现代医院管理制度。组织实施推动卫生健康公共服务提供多元化、提供方式多样化的政策措施，提出医疗服务价格政策的建议。
3.组织落实疾病预防控制规划，国家免疫规划以及严重危害人民健康公共卫生问题的干预措施。负责卫生应急工作，组织指导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预防控制和各类突发公共事件的医疗卫生救援。及时报告法定传染疫情信息。组织开展食品安全风险监督评估工作。
4.组织拟订并协调落实应对人口老龄化政策措施，负责推进老年健康服务体系建设和医养结合工作。
5.组织实施国家药物政策和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有关呢政策措施，开展药品使用监测、临床综合评价和短缺药品预警，提出药品价格政策和药品生产鼓励扶持政策的建议。按照要求组织开展食品安全风险监督评估。
6.完善卫生健康综合监督执法体系，加强综合监督执法机构和队伍建设。负责职责范围内的职业卫生、放射卫生、环境卫生、学校卫生、公共场所卫生、饮用水卫生等公共卫生的安全健康监督管理，负责传染病防治监督，健全卫生健康综合监督体系。牵头《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履约工作。负责本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监管工作。
7.组织制定全区医疗机构、医疗服务行业管理措施并监督实施，逐步建立医疗服务评价和监督管理体系。会同有关部门贯彻执行卫生健康专业技术人员资格标准。组织实施医疗服务规范、标准和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规则、服务规范。
8.负责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工作，开展人口监测预警，研究提出人口与家庭发展有关政策建议，完善计划生育政策。
9.指导推进全区卫生健康工作，指导基层医疗卫生、妇幼健康服务体系和全科医生队伍建设。推进卫生健康科技创新发展。
10.贯彻落实国家、省、市中药法律法规、规章政策，地方性法规。组织拟订全区中医药发展总规划和目标，负责综合管理中医（含中西医结合、民族医）医疗、教育、科研等工作。参与拟订中医药产业发展政策。
11.建立健全艾滋病防治工作机制，加强宣传教育，采取行为干预和关怀救助等措施，综合防治艾滋病。
12.组织实施全区健康项目和推进健康产业发展  ，统筹推进医养结合、医体融合等健康政策。
13.负责重要会议与重大活动的医疗卫生保障工作。
14.指导所属“两新”组织抓好党的建设工作。
15.指导昆明市五华区五计划生育协会的业务工作。
16.完成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17.职能转变。昆明市五华区卫生健康局应当牢固树立卫生健康理念，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促健康、转模式、强基层、重保障为着力点，把以治病为中心转变到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周期健康服务。
4、 项目基本概况
根据《财政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提高计划生育特别扶助制度扶助标准的通知》（财社〔2022〕49号）、《关于印发进一步落实计划生育家庭奖励实施细则的通知》（昆人口发[2010]27号）、《关于提高昆明市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市级生活补助的通知》（昆卫〔2017〕19号）等文件要求，做好2025年计划生育专项补助项目经费发放。
5、 项目实施内容
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计划生育特别扶助、失独家庭一次性抚慰金、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市级补助金、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失独家庭区级补助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参保费用补助、低保独生子女家庭市级生活补助、城乡部分独生子女全程教育奖学金、独生子女保健费、计生特殊家庭意外伤害保险。
6、 资金安排情况
计划生育专项补助区级预算经费8805，006.88元，其中：
1.计划生育特别扶助（独生子女死亡、伤残）2025年预算：独生子女死亡特扶金7080元/年/人；独生子女伤残特扶金5520元/年/人，区级资金共计：1613，460.50元。
2.失独家庭一次性抚慰金2025年预算，初婚、丧偶5000元/年/户；离婚、再婚2500元/年/户，区级资金共计：10,800.00元。
3.计划生育特别扶助市级生活补助2025年预算，2400元/年/人，区级资金共计：3,755,520.00元。
4.计划生育特别扶助区级生活补助2025年预算，600元/年/人，区级资金共计：695,400.00元。
5.区计生协计生特殊家庭购买意外伤害保险2025年预算人数1860人，60周岁以上1058人按照50元/人/年参保，60周岁以下802人按照100元/人/年参保，区级资金共计：133,100.00元。
6.低保独生子女家庭生活补助2025年预算人数1358人，100元/户/月，区级资金共计：1,166,720.00元。
7.城乡部分独生子女全程教育奖学金2025年预算116人，小学6人，160元/人/年；初中27人，260元/人年；高中36人，1000元/人/年；本科47人，2000元/人/年，区级资金共计：88,307.20元。
8.计划生育无业、农业人员独生子女保健费2025年预算1936人，60元/人/年，区级资金共计：116,160.00元。
9.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参保费用补助农业人口2025年预算8156人，180元/人/年，特殊家庭453人，400元/人/年，区级资金共计：1,055,539.20元。
7、 项目实施计划
计划生育专项补助资金（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计划生育特别扶助、失独家庭一次性抚慰金、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市级补助金、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失独家庭区级补助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参保费用补助、低保独生子女家庭市级生活补助、城乡部分独生子女全程教育奖学金、独生子女保健费、计生特殊家庭意外伤害保险）各项内容均按照相关文件分时段开展，每年按照国家、省、市、区工作要求保障资金全部兑付到位。
8、 项目实施成效 
计划生育专项补助资金（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计划生育特别扶助、失独家庭一次性抚慰金、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市级补助金、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失独家庭区级补助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参保费用补助、低保独生子女家庭市级生活补助、城乡部分独生子女全程教育奖学金、独生子女保健费、计生特殊家庭意外伤害保险）各项内容均按照相关文件分时段开展，每年按照国家、省、市、区工作要求保障资金全部兑付到位。奖励扶助对象满意度达90%以上。
9、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目标
	总体目标(2025年-2027年)
	根据《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家庭奖励与扶助等工作“放管服”改革后有关事项的通知》（云卫办家庭发〔2018〕3号）、《关于印发进一步落实计划生育家庭奖励实施细则的通知》（昆人口发[2010]27号）、《关于提高昆明市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市级生活补助的通知》（昆卫〔2017〕19号）等文件要求，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妇幼家庭发展工作的方针政策，完善生育政策并组织实施，完善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扶助制度，承担人口监测预警工作并提出人口与家庭发展相关政策建议，抓好妇幼家庭发展管理组织工作。

	
	预算年度(2025年)目标
	根据相关政策文件要求年度将完成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计划生育特别扶助、失独家庭一次性抚慰金、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市级补助金、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失独家庭区级补助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参保费用补助、低保独生子女家庭市级生活补助、城乡部分独生子女全程教育奖学金、独生子女保健费、计生特殊家庭意外伤害保险等补助资金的拨付与发放工作，严格按照相关文件分时段开展，保证国家、省、市、区工作要求保障资金全部兑付到位，奖励扶助对象满意度达90%以上，提高辖区相关人群社会保障水平，确保政策目标有效落实。

	绩效指标
	评（扣）分标准
	指标内容
	绩效指标值设定依据及数据来源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指标属性
	
	
	

	产出指标
	
	
	
	空
	
	
	空
	空
	空

	
	数量指标
	
	
	空
	
	
	空
	空
	空

	
	
	独生子女死亡人数
	=
	1159
	人
	定量指标
	本项分值权重为5分，达指标值得满分，否则不得分。
	独生子女死亡预算人数1159人
	云卫办家庭发〔2018〕3号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家庭奖励与扶助等工作“放管服”改革后有关事项的通知

	
	
	独生子女伤残人数
	=
	797
	人
	定量指标
	本项分值权重为5分，达指标值得满分，否则不得分。
	独生子女伤残预算人数797人
	云卫办家庭发〔2018〕3号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家庭奖励与扶助等工作“放管服”改革后有关事项的通知

	
	
	独生子女人数
	=
	2513
	人
	定量指标
	本项分值权重为5分，达指标值得满分，否则不得分。
	2025年预算人数2513人，其中：独生子预算人数1269人；独生女预算人数1244人
	云卫办家庭发〔2018〕3号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家庭奖励与扶助等工作“放管服”改革后有关事项的通知

	
	
	失独家庭户数
	=
	71
	户
	定量指标
	本项分值权重为5分，达指标值得满分，否则不得分。
	2025年预算71户，其中：初婚、丧偶42户；离婚、再婚29户
	云卫办家庭发〔2018〕3号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家庭奖励与扶助等工作“放管服”改革后有关事项的通知

	
	
	计划生育家庭人数
	=
	1956
	人
	定量指标
	本项分值权重为5分，达指标值得满分，否则不得分。
	2025年预算人数1956人
	云卫办家庭发〔2018〕3号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家庭奖励与扶助等工作“放管服”改革后有关事项的通知

	
	
	失独家庭人数
	=
	1159
	人
	定量指标
	本项分值权重为5分，达指标值得满分，否则不得分。
	2025年预算人数1159人
	云卫办家庭发〔2018〕3号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家庭奖励与扶助等工作“放管服”改革后有关事项的通知

	
	
	发放计划生育特扶家庭意外伤害险人数
	=
	1860
	人
	定量指标
	本项分值权重为4分，达指标值得满分，否则不得分。
	2025年预算人数1860人，60周岁以上1058人，60周岁以下802人。
	云卫办家庭发〔2018〕3号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家庭奖励与扶助等工作“放管服”改革后有关事项的通知

	
	质量指标
	
	
	空
	
	
	空
	空
	空

	
	
	申报审核时限达标率
	=
	100
	%
	定量指标
	本项分值权重为4分，达指标值得满分，否则不得分。
	申报审核时限达标率100%
	云卫办家庭发〔2018〕3号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家庭奖励与扶助等工作“放管服”改革后有关事项的通知

	
	
	符合条件申报对象覆盖率
	=
	100
	%
	定量指标
	本项分值权重为4分，达指标值得满分，否则不得分。
	符合条件申报对象覆盖率100%
	云卫办家庭发〔2018〕3号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家庭奖励与扶助等工作“放管服”改革后有关事项的通知

	
	时效指标
	
	
	空
	
	
	空
	空
	空

	
	
	资金发放及时率
	=
	100
	%
	定量指标
	本项分值权重为4分，达指标值得满分，否则不得分。
	资金发放到位率100%
	云卫办家庭发〔2018〕3号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家庭奖励与扶助等工作“放管服”改革后有关事项的通知

	
	成本指标
	
	
	空
	
	
	空
	空
	空

	
	
	经济成本指标
	<=
	预算批复金额
	元
	定量指标
	本项分值权重为4分，达指标值得满分，否则不得分。
	反映经济成本
	预算下达数

	效益指标
	
	
	
	空
	
	
	空
	空
	空

	
	经济效益指标
	
	
	空
	
	
	空
	空
	空

	
	
	家庭发展能力
	=
	逐步提高
	是/否
	定性指标
	本项分值权重为15分，完成得满分，未完成根据实际情况扣分。
	家庭发展能力逐步提高
	云卫办家庭发〔2018〕3号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家庭奖励与扶助等工作“放管服”改革后有关事项的通知

	
	社会效益指标
	
	
	空
	
	
	空
	空
	空

	
	
	社会稳定
	=
	逐步提高
	是/否
	定性指标
	本项分值权重为15分，完成得满分，未完成根据实际情况扣分。
	社会稳定逐步提高
	云卫办家庭发〔2018〕3号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家庭奖励与扶助等工作“放管服”改革后有关事项的通知

	满意度指标
	
	
	
	空
	
	
	空
	空
	空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空
	
	
	空
	空
	空

	
	
	奖励扶助对象满意度
	>=
	90
	%
	定性指标
	本项评分权重10分。①满意度≥90%，得10分；②90%＞满意度≥80%，得8分；③80%＞满意度≥70%，得6分；④70%＞满意度≥60%，得4分；⑤满意度＜60%，不得分。
	奖励扶助对象满意度85%以上
	问卷调查



